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新竹縣政府推行社運工作補助申請 
(含核銷)注意事項 

  112.03.20修 



申請單位於活動前十五日(不含活動當日)填妥活動計畫書(含經費概
算)及相關表件(含機關補助聯繫單)，函報本府核辦。 

新竹縣政府推行社運工作補助款補助要點(1/2) 

• 補助對象： ： 

 

 

 

 

 

• 補助原則： 

 

 

 

• 申請方式： 

 

• 自籌規定： 自籌款應達活動總金額三分之一以上。 

 

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立案之人民團體、社區發展協會、機關、學
校及其他實際從事社會公益服務之團體。申請補助之團體依人民
團體法、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相關法規及其章程辦理，且新成立
之團體運作應滿一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 

考量本府財政狀況及結合對縣政之推動，以國內辦理之活動且具社
會公益、文化、教育等性質或有助於團體成長之活動為原則；辦理
會員大會、自強活動或餐敘聯誼等活動，應與前開性質結合，始得
予以補助。 

申請補助之團體及社區應定期召開相關法定會議、改選會內幹部，並將會議
紀錄等表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新竹縣政府推行社運工作補助款補助要點(2/2) 
 

• 計畫變更： 

 

 

• 核銷期限： 

 

 

• 經費結報： 

 

• 督導考核： 

     (1)本府得不定期派員查核各受補助對象補助事項之辦理情形。 

      (2)如有隱匿不實、未依補助計畫支用或虛報會務運作情形等情事，即撤銷該
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及次年起停止補助二年。 

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進度時應詳述理由於原活動辦理前
報本府備查，如未行文報本府備查，一律不予核銷；惟如發生不
可抗力因素(天然災害、重大意外事故等)，則不在此限。 

受補助對象應依計畫所定時間辦理完成，至遲於次年度一月三十
一日前辦理核銷(以本府收件章戳或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理。 

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不含活動當天，往前推算15天 

•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於活動前十五日填妥活動計畫書(含經費
概算)及相關表件(含機關補助聯繫單)，函報本府核辦。 

1.  縣府建議補助案(以下列收件章核算是否於期限內送件) 

     (1)縣府總收文 (2)縣長室收件 (3)社會處收件 

2.  議員建議補助案(以議會議事組收件章核算是否於期限內送件) 

     協會親送計畫書給議員→議員開立聯繫單送議會議事組彙整 

   

  ※建議於活動前1至2個月就送計畫書 

申請程序 



一 申  請  單  位 統一編號 

二 
核准立案日期文號 

(請務必填寫) 

三 
理事長姓名 

(請務必填寫) 
                                                 任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如申請補助者（含法人、機構、團體或學校等）為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
（含監督本機關團體之民意代表及其關係人），依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應於申請補助時主動檢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未揭露者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四 活  動  名  稱 

※補助具社會公益、文化、教育
等性質或有助於團體成長之活動
為原則；辦理會員大會、自強活
動或餐敘聯誼等活動，應與前開
性質結合，始得予以補助。 

五 
辦  理   日   期 

(請明確寫出)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請注意年度 

六 地          點 

七 參  加  對  象 

八 活  動  內  容 

※請明確表達辦理活動之必要性
及活動是否符合補助原則，約100
字以上敘述為原則。 

九 預計參加人數 

十 預期效益 

※請寫出辦理活動預期達到之效
益及對協會成長之效果，約100字
以上敘述為原則。 

※請明確表達辦理活動之必要性及活
動是否符合補助原則，約100字以上
敘述為原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如只辦理會員大會、自強活動或餐
敘聯誼、旅遊等活動，不予補助。 

請務必填寫單位統一編號 
如符合此項，申請補助時請主動檢具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需具體明確、勿僅寫全台/南部；如參
訪社區或其他協會，請將所在地點、
社區或協會名稱明確寫出。 

※請寫出辦理活動預期達到之效
益及對協會成長之效果，約100
字以上敘述為原則。 

申請書 



一 經 費 概 算 

項 目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合 計 備 註 

1 

2 

3 

4 

5 

6 

7 

活 動 總 金 額 

申請書-經費概算表(1/2) 

單位：新臺幣元 

核銷項目應與計畫概算項目一致 
且需符合可核銷項目，請審慎如實列明。 



二 經 費 來 源 

1 
自籌款(至少應達活動
總金額三分之一以上) 

2 申請新竹縣政府補助 縣長補助款：          議員建議補助款： 

3 其他機關補助 
※請詳列 

三 
年度申請超過2萬元整
，請敘明特殊情況 

※受補助對象以不重複
補助、全年度不超過2
萬元補助為原則 

理事長(簽章)： 

總幹事(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加

蓋

圖

記

章 

 

申請書-經費概算表(2/2) 

以下欄位請一定要填寫，如有空白需重新補件。 

計畫送出前請檢視圖
記章、理事長、總幹
事欄位是否皆有蓋章 

電話請填撰
寫計畫書者
之聯絡電話 



 

收     據 

摘     

要 

  新竹縣                                      會 

  辦理                                      活動 

受
款
人
資
料 

 

戶    名：                                                            

存款銀行：            銀行(農會、郵局)       分行 

銀行代碼：□□□□□□□             

銀行帳號：□□□□□□□□□□□□□□ 

統一編號：□□□□□□□□ 

金   

額 

 

新台幣             元整 

（
請 

加 

蓋 

圖 

記
） 

上款已照數收訖   此據 

 

新   竹   縣   政   府      台 照 

 

 

 團體名稱： 

 

   理事長： 

 

   總幹事： 

 

   會  計：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聯繫單編號： 

府簽案序號： 
 

 
請注意： 
縣長款與議員款請合併
填寫核銷資料 

 
同一活動由多位議員補
助應合併一起核銷 

 
如本收據有註明墊付款，
請勿與其他款項一起核銷，
因為預算科目不同 

 
本收據勿塗改，如有錯
誤請重新填寫 
 

所有資料請寫明確，
以免影響入帳時間！ 

結報資料(1/3)-收據 

金額請寫
大寫 

銀行代碼及帳號請填寫數字
即可，“-”符號無須填寫 

戶名請確
認有無姓
名。 



新竹縣政府推行社運工作補助款經費結算表 

辦  理  時  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計      天 

受補助單位名稱  

活  動  名  稱  

實際參與人數             人 

支  出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金  額 備  註 

      

      

      

      

      

      

      

      

      

總    支    出 新台幣              元整 

補 助 款 來 源 

1.新竹縣政府：           元整 

2.新竹縣議員：           元整(含     議員    元；     議員    

元；       議員    元；       議員    元；       議員    元)                           

3.    鄉(鎮、市)公所：         元整 

4.    鄉(鎮、市)民代表：         元整(含     代表    元；       

代表    元；        代表    元) 

5.其他：                       元整 

自    籌    款 新台幣             元整(自籌款應佔總支出金額三分之一以上) 

經  費  結  算 
總收入        元─總支出        元=            (結餘) 

※總收入=自籌款+補助款         

注  意  事  項 

1.支出項目：應詳列全部實際支出金額。 
2.補助款來源：應詳列各補助機關之名稱及補助金額，若未核實填列，

將按比例追回補助金額。 
3.自籌款應佔總支出金額三分之一以上。 
4.本表請用印、簽章以示負責。 

                                    

理事長：              (簽章) 

 

總幹事：              (簽章) 

 

加
蓋
圖
記
章 

1.方框內填寫的資料一定要與發票、收據一致。(數量、單價一定要有) 
2.如辦理活動有宣導品、雜支項目，請在備註欄位將完整品名寫出。 
3.如有非消耗品、電器家用品、獎金、紀念品、摸彩品等，請自籌辦理。 

結報資料(2/3)-結算表 

如有申請社區發展工作補助
款或是縣府其他局處經費，
請寫於此欄位，並括號註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粘貼單據用紙 

 

理事長 總幹事 出納 會計 保管 證明驗收 經手人 

       

 

單      據       粘        貼        紙 

--------------------------------------------------------------------- 

單  據

編  號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協  會  全  銜 

驗收、經手人
不可同一人 

結報資料(3/3)-黏貼單據用紙 

填寫縣長款或議員
款之案件編號 

理事長、總幹事、會計、
證明驗收及經手人5個
欄位，一定要蓋章。 

填寫補助金額，
非發票金額 

補助案活動名稱 

請注意： 
黏貼之收據
請等於或大
於補助金額，
並請一一浮
貼，蓋騎縫
章 
 
黏貼收據時，
請勿覆蓋收
據上的文字 

活動後有物品由協會保
管，並以該物品發票核

銷時需蓋章 

如拿裁判費、講師費
單據核銷未附上扣繳
憑單請蓋出納章 



 三聯式統一發票，請將第二聯扣抵聯與第三聯收執聯一併黏貼在支出憑證上

送縣府核銷。(扣抵聯不可單獨核銷) 

 店家開立發票的日期如非辦理活動當天，請於備註欄寫明：用於O月O日活

動，並請商號負責人蓋章以茲證明  

 如單據有錯誤之地方，請店家負責人修改並蓋私章 

 單據：日期、買受人、品名、數量、單價、金額請寫明確 

 如開立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請另付明細。 

 收據或發票原則上應使用正本核銷，如正本單據不足核銷可再加貼影本，但

盡量避免使用影本，也請勿全部黏貼影本單據。 

 結算表中若有雜支，請於備註註明實際購買品項。 

 

結報資料注意事項 



如使用影本核銷，請於影本上用原子筆寫明 

 正本出處(例如：使用於ooo公所核銷OOOO元)(例如：使用於縣政

府核銷縣長款(或議員款)OOOO元) 

 蓋「與正本相符」印章 

 蓋理事長印章 

 

使用影本核銷請注意：如該單據金額為2萬元，於oo公所核銷1萬元， 

  此單據只可於縣府核銷1萬元。(切勿重複申請補助) 

結報資料注意事項 



結報資料注意事項 

範例：發票或收據上的專用章樣態 

範例：統一發票二聯式 

範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所有單據(發票或收
據)及成果報告等皆
應留存影本一份於

申請單位！ 



補助要點及相關表件下載路徑 
 

查詢補助款入帳情形-支付與出納查帳系統(新)  
 

 
 



搜尋：新竹縣政府全球資訊網→游標往下尋找機關連結→ 
府內各單位→點選社會處→點選“→”前往社會處頁面 
 

點選社會處 



頁面右上角業務專區選取推行社運工作補助 

業務專區→ 

推行社運工作補助 



相關連結及文件下載 

支付與出納查帳系統
-入口網站連結 

推行社運工作補助
要點及相關表件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 如申請補助者（含法人、
機構、團體或學校等）為
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
（含監督本機關團體之民
意代表及其關係人），依
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應於申請補助時主動檢具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表」，未揭露者
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
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
元以下罰鍰。 

 



支付與出納查帳系統(新)  

28 

第一次登入請點選「使用者註冊」進行帳號註冊。 
 
※如有不知道如何註冊、密碼遺忘或不確定要使用何帳號密碼登入網頁
者，請直接洽詢本府財政處支付科03-5518101#2275協助。  

 

支付與出納查帳 


